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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25-023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就所购置的办公房产 

达成有关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雷霆互动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霆互动”）因所

购置的办公房产质量问题与厦门路桥城市服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城

发公司”）发生争议，近日已就相关争议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关

于厦门国际游艇汇 A4 办公楼质量问题解决及其他配套服务事项的协议》（以下简

称“协议”）。本次事项已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相关背景介绍 

2018 年 5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雷霆互动与路桥城发公司（以下简称“双方”）

签署了《商品房认购协议》，用于购买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 2013P03 地块”A4

号办公楼（以下称“A4 办公楼”），并于 2018 年 8 月签署相关《商品房买卖合同

（预售）》。雷霆互动对 A4 办公楼开展室内装修施工时，发现其存在多项建筑结

构质量问题。经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主体结构进行质量检测并出具《厦门国际

游艇汇 A4 办公楼结构检测鉴定报告》（以下简称“前期检测鉴定报告”），发现 A4

办公楼存在部分柱箍筋不满足构造要求，地上主体承重结构的综合抗震能力不满

足 7 度抗震设防对丙类建筑的要求，以及楼板板面存在多处裂缝（部分为贯穿裂

缝）等问题（以下称“本次房屋质量问题”）。基于上述质量问题，雷霆互动向法

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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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件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 月 4 日、2023 年 6 月 1 日、

2023 年 7 月 19 日、2023 年 9 月 26 日、2023 年 12 月 14 日、2024 年 7 月 2 日披露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经双方友好协商，雷霆互动与路桥城发公司一致同意共同对本次房屋质量问

题开展修复工作，并签署协议。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关于质量修复 

1、修复方案设计 

在前期检测鉴定报告所体现的检测数据的基础上，双方同意共同委托第三方

检测机构对 A4 办公楼进行检测并对前期的检测数据进行复核。关于是否需要开

展补充检测，由双方召集相关专业人员研究并出具书面专业意见后，依据专业意

见共同书面确认。如需补充检测，双方同意共同委托检测机构开展补充检测。如

对检测数据有疑义，双方应共同查找原因，必要时安排复检，确保检测数据的准

确性。双方同意以共同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作为修复方案设计的依据。应

雷霆互动要求，国家相关规范（包括《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

2021、《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GB 50728-2011、《建筑工程抗震

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8、《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2018等）

也作为修复方案设计的依据。 

双方同意由 A4 办公楼原设计单位制定修复设计方案（含详细施工图），修复

后 A4 办公楼地上主体承重结构需满足结构承载功能评级为 Au 级、结构整体牢固

性评级为 Au 级，结构侧向位移评级为 Bu 级以上（含 Bu 级）且检测值未超出《民

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表 7.3.10 的界限，同时地上主体承重结

构综合抗震能力满足 7 度抗震设防对丙类建筑的要求。修复设计方案（含详细施

工图）经双方确认同意，提交原施工图审查单位审查通过后，作为修复施工的依

据。 

2、修复施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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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方案的设计及施工图审图、验收等手续需按行业监管要求进行办理，同

时修复工程报送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由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根据其工作安排进行质

量监督。具体手续的办理及合规性由路桥城发公司负责，如因手续问题造成停工

及引发的法律风险，概由路桥城发公司负责并协调解决。 

3、修复施工 

双方同意由 A4 办公楼原施工单位委托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具有相应专业资质

的施工单位编制修复施工方案，经双方及原设计单位、原监理单位共同确认同意

后实施。双方共同参与修复工程施工全过程，共同对修复工程进行全过程监管及

质量管控。 

4、修复工程验收 

修复工程施工完成后，由双方共同委托的检测机构对 A4 办公楼出具鉴定报

告作为修复工程的验收依据。验收由双方及原设计单位、原施工单位、修复施工

单位、原监理单位共同参与。修复工程经各方验收通过后，视为本次房屋质量问

题已得到修复。 

修复施工完成后，路桥城发公司有义务将修复施工图、验收报告等相关资料

按现行法规要求于验收通过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备案归档至原主体工程城建档

案中。 

5、修复费用 

除雷霆互动单独聘请的第三方机构费用以外，本次修复工程所产生的相关费

用由路桥城发公司协调解决，雷霆互动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6、其他 

雷霆互动有权单方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含其他检测鉴定机构、顾问单位等）

参与修复工程全过程，相关费用及责任由雷霆互动自行承担。 

（二）关于损失索赔 

路桥城发公司就雷霆互动因本次房屋质量问题发生的以下损失进行赔偿，包

括：（1）主体结构检测及相关费用损失、室内装修监理费损失、室内装修施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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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损失、资产评估费用损失等共计 1,936,936.83 元；（2）2024 年 8 月 31 日之前的

A4 办公楼物业服务费及公共维修金、公摊水电费损失 4,566,895.10 元；（3）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至质量修复工程通过验收之日止的 A4 办公楼物业服务费及公共维修

金、公摊水电费。 

（三）其他 

除质量修复事项外，协议还就雷霆互动拟对 A4 办公楼电力增容、隔油池增

设、局部荷载增加的区域进行加固等拟建设事项进行约定。 

三、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对 A4 办公楼持续计提固定资产折旧（2020 年至 2024 年累计计提折旧

7,911.31 万元），2022 年至 2024 年分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758.12 万元、593.46 万

元和 5,247.60 万元。在后续期间，公司将继续按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计提折旧，

根据实际情况识别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并执行减值测试，并评估对公司财务报表的

影响。 

本次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协议签署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协议的执行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报备文件 

（一）《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关于厦门国际游艇汇 A4 办公楼质量问题解决及其他配套服务事项的

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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